沅自然资〔2025〕120号
沅陵县自然资源局2024年整体支出绩效

自  评  报  告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机构设置：本局由局机关和6个二级机构组成，局机关全额财政拨款，下设12个股室：办公室、法规股、调查监测确权登记股、土地利用股、国土空间规划股、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股、耕地保护监督股、地质勘查修复股、矿产资源保护监督股、国土空间测绘股、财务资金股、人事教育股等。6个独立核算二级机构分别为：土地整理中心、沅陵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二）人员编制情况：沅陵县自然资源局现有315人，其中全额行政人员15人，全额参公及事业编制人员155人，自收自支145人。退休人员90人,遗属19人。车船编制及实有情况：车辆编制3台，实有数3台,2020年12月31日，公车改革，我局3台公务车已全部移交县机关事务局。
（三）主要职能职责：1.承担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的责任，贯彻实施国家、省、市有关土地资源、矿产资源和测绘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2.承担规范国土资源管理秩序的责任，推进国土资源管理依法行政。依法保护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3.承担全县耕地保护的责任，组织实施土地用途管制，基本农田保护，土地整理、土地复垦、开发耕地的监督工作。4.承担地质灾害预防和治理的责任。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指导应急处置，制定并组织实施重大地质灾害等国土资源突发事件应急预案。5.依法依规组织国土资源收益、规费和专项收入的征管；负责有关资金、基金的收支预算草案编制工作，并对财务、资产实施管理与监督。6.承办县政府交付的其他事项。

（四）单位整体及专项支出绩效目标：积极报批土地，全力保障项目用地需求。落实耕地保护责任，努力搞好土地开发整理，确保耕地占补平衡。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坚持依法行政，维护人民权益。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进一步提高执法监察力度，严厉打击违法行为。

二、部门整体资支出及使用情况

（一）预算执行、使用、管理整体情况

2024年财政拨款收入为20851.90万元，财政拨款支出20851.90万元。

2024年财政拨款决算支出20851.90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3277.12万元，商品服务支出3239.20万元，对个人和家庭支出80.58万元，其他支出0万元，项目支出14255万元。

（二）部门预算执行情况
1.基本支出

局机关2024年财政拨款基本工资1050.21万元，津贴补贴915.73万元，奖金307.10万元，社会保障费及住房公积金744.84万元，绩效工资108.86万元，其他工资福利150.38万元。公务接待费7.92万元，2023年公务接待费7.92万元，相比去年持平，严格控制在年初预算之内，我局制定了《局机关财务管理制度》、《局机关车辆管理制度》、《局机关公务接待管理制度》等，严格按照内部管理制度执行。公务接待按标准执行，减少接待次数和接待标准。公务接待原则上在局机关食堂用餐。车辆运行费0元，公务用车已全部移交县机关事务局统一管理。公款出国出境为0，办公费102.93万元，印刷费2.01万元，水费4.43万元，电费16.86万元，邮电费4.67万元，差旅费73.93万元，维护费25.98万元，会议费0.34万元。

本局严格执行2024年厉行节约控制指标数：公车运行指标控制数0万元，公务接待指标控制数10万元。强化预算管理，加强预算执行。在加强预算执行时，资金调度有待加强，保障国土工作有序、稳定的发展，有力的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

2、项目支出情况
1．资金计划及到位。项目总资金14255万元，其中中央级1500万元，省级199.72万元；县级12555,28万元，实际到位资金14255万元,。

2．资金使用。根据工程施工进度、施工质量以及办理结算进度拨付项目资金，根据资金分配表返还土地成本等，共支付14255万元。

地质矿产资源与环境调查支出2110.96万元；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7934.79万元；国土局项目支出1274.6万元；自然资源规划与管理支出2934.65万元。主要用于土地成本返还、征地和折迁补偿支出、土地开发、土地评估交易费支出、土地储备业务工作经费支出，安置的62名退伍军人工资、津补贴、五险两金及乡镇国土所的公务费，土地交易中心、整理中心人员经费，第三次土地调查等；

    3.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项目财务严格按照《湖南省耕地开垦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湖南省土地开发整理条例》、《湖南省土地整理复垦开发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湖南省地质环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沅陵县土地储备资金管理办法》、《政府采购法》等相关政策及省、市要求，按照县财政下发的《沅陵县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对专项资金加强管理，配备专业财会人员，实行专人专账管理，根据单位实际情况制定了《沅陵县国土资源局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及《沅陵县国土资源局项目建设管理办法》。
县财政局负责土地储备资金的日常管理，土地储备中心负责土地储备资金的日常运用，土地储备中心资金由县财政设立土地储备资金专户管理，专款专用，县审计部门对土地储备资金的审计监督。

地灾项目由地灾办和县财政制定实施方案，报县政府审批再组织实施；土地出让业务由下属二级机构土地储备中心负责全县土地的收储，和县财政共同核算成本、资金分配及成本返还。工程建设及中介服务费严格按政策执行，达到公开招投标的项目全部实行招标投标制、没有达到公开招投标的项目，按政策要求进行政府采购。严格按照“四制”要求（项目法人制、合同制、招投标制、建设监理制）终身负责。项目法人，负责合同签订管理、进度控制等日常工作，资金由局机关财务集中管理。工程完工后由建设单位会同财政、发改共同验收合格后，再由施工单位做出结算由建设单位审核后送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审核出结论，再送审计审核。凭审计报告和决算评审报告与工程施工单位结算。

“三公”经费使用和管理情况

2024年“三公”经费年初预算经费为10万元，其中：出国出境费为0，公务用车维护费为0，公务接待费为10万元。本局严守预算执行，进一步贯彻厉行节约的精神，落实过紧日子的要求，反对浪费，2024年公务接待费决算支出为7.9181万元,为年初预算数79%，与去年相比减少0.45%，进一步强化财务管理意识，进一步完善“三公”经费的使用管理制度，及时补好制度的漏洞，加强财务日常监督。提高工作效能。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本部门2024年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考核自评得分为：97分。

一年来，我局在省、市自然资源部门的具体指导下，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和统一部署，凝心聚力，担当作为，全面提升自然资源综合服务保障能力。一年来，严格按照年初预算编制执行，加强预算管理制度，严格财务管理制度及财经纪律，先有预算，后有支出，同时加强预算执行情况的考核，建立动态激励机制，全面提高财政资金的配置和使用效率。

经济性分析

沅陵县自然资源局2024年预算支出为20851.90万元，2023年决算支出17451.9万元，项目资金及基金预算数较年初预算有所递减，其原因是土地报批及土地储备资源较少，导致土地成交价款减少，2024年工资福利支出3277.12万元，较年初预算数增加893.65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3239.20万元，较年初预算数增加3030.4万元，其主要原因是人员工资异动及办公费用略有上升及二级机构工资福利纳入局机关决算。2024年“三公”经费年初预算经费为10万元，本局严守预算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2024年“三公”经费决算支出为7.92万元。

效率性分析

本部门严格落实年初制定各项工作任务及工作计划，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强化责任但当真抓实干，较好的完成了县委、政府交办的各项工作，在三调专项调查工作中，完成了耕地后备资源的调查，加强了耕地保护制度，开展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值班值守，做好预警防范。积极开展土地收储专项工作，全年共报批项目用地44宗，面积553.22亩，为财政积极创收，土地总价款5亿元，依法做好用地报批工作。

有效性分析

本局人员编制数为333人，2024年实际在职人数为315人，控制率为94%，2024年整体支出情况较好：2024年基本支出决算数为6596.9万元，年初预算数为2752.51万元，超预算执行率139%，主要为人员工资的增加、办公费用增加及死亡抚恤金及日常维护费增加。“三公”经费公务接待费为7.92万元，。年初预算数为10万元，2023年公务接待费为7.92万元，较上年持平。

可持续分析

项目的既定目标是否能够如期按时保质的完成，并产生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一方面政府政策的制定是否符合实际，是否有所调整，一方面财政资金的到位情况及资金投入情况，切实与项目工程进展相挂钩。加强项目的管理制度建设和财务管理制度的建设，加强资金的监管力度。一方面组织管理者素质和能力的加强，有待机构培训工作的开展。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单位建立健全了财务管理制度、项目资金管理制度，政府采购制度、固定资产管理、费用报销审核审批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及加强财务约束监督制度和履行资产报废处置流程。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科学合理的编制部门预算，并严格执行预算

加强预算编制的合理性及科学性，，结合上一年部门预算的执行情况及本年度收支情况，结合经济社会和政策变化编制及调整预算数，从而提高预算的执行率，满足本单位的正常运行。

加强对《预算法》的学习，做好预算编制的准备工作

规范预算编制工作，将全部收入纳入预算，确保预算的完整性，加强政府采购预算工作。加强本部门之间配合，共同科学、完整、严谨的编制好本部门预算。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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